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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因應香港社會的發展及需求，政府正逐步於全港小學實施「小班教學」。現時實行小班

教學的學校，無論辦學團體、校內行政人員及前線老師等，大都仍在摸索階段，以尋找

最有效的資源分配、教學安排、教學策略、教學內容及評估架構等。本社就此教育議題

及政策召集社員開會討論，現綜合社員意見並歸納為下列建議，希望能更有效推行小班

教學。 

 

1. 本社立場 

本社認同「小班教學」在照顧學習差異的同時，亦可配合適切的課堂組合去提升學

生的學習水平。藉小班教學的良機，加强培育學生責任感，貫徹通識教育，以配合

社會發展的需要。現時很多政府機關及民間教育團體都為推行「小班教學」而舉辦

了不同類型的座談會及工作坊，本社對此十分支持。建議政府儘快在全港實施小班

教學，使所有學生能同時受惠。 

 

2. 全面實施小班教學 

2.1 現時小班教學雖然已在香港大部份地區的小學推行，但仍有小部份地區仍未能

實施小班教學。建議政府儘快尋求方法，解決小部份仍未能實施小班教學的地

區，使所有小學能早日實現小班教學。 

2.2 現時已實施小班教學的地區，有小部份學校仍維持大班教學。建議政府積極鼓

勵這些學校切實執行小班教學，不應讓學校自決維持大班教學。 

2.3 現時已實施小班教學的地區，仍有些學校由於報名學生人數遠超學額數目，致

未能實施小班教學。建議政府積極協助這些學校，儘快解決不能實施小班教學

的困難。 

2.4 現時小部份地區仍未實施小班教學，但該等地區內若干小學巳具備足夠條件推

行小班教學，卻因政府政策而未能實行。建議政府應及早協助這些學校使能儘

快實施小班教學，不必等待全區有足夠條件才在該區推行小班教學。 

 

3. 為實施小班教學調配資源 

3.1 現時實施小班教學的學校，大都在摸索及探討階段，以便更能在小班的課堂環

境下，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發揮小班的教學優勢。建議政府繼續保留現

有的「額外有時限文憑教師」教席數目。 

3.2 現時在已實施小班教學的地區，仍有個別學校自決實行大班教學，致使原本為

立法會 CB(2)1519/09-10(02)號文件



實行小班教學而提供與該校的額外資源（如額外教席等）未能有效利用。建議

政府把這些未有適當利用額外資源而進行小班教學的額外資源，調撥予其他能

即時實行小班教學的學校，讓公帑能用得其所。 

3.3 現時有些學校為小班教學舉辦校本工作坊，如「合作學習」等。建議政府在資

源上充分配合，尤其在有需要時能協助校方邀請專家舉辦有關小班教學的校本

活動，如發展共同備課學習圈及小組學習等，讓活動能順利開展。 

 

4. 對老師的培訓及支援 

4.1 現時在教師專業發展計劃有六大原則。建議政府在協助教師專業發展時應涵蓋

此六大原則，更應以實事求事的態度，具體支援小班教學以提升教學效能。 

4.2 現時小班教學還在初步發展階段，仍有很多老師對「小班教學」未有足夠認知。

建議政府應為老師提供更多有關「小班教學」的培訓，讓老師及早掌握「小班

教學」的理念及技能。 

4.3 現時已實施小班教學的學校，老師對「小班教學」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建議

應為這些老師所提供的培訓課程的內容上，能深化師生在「雙向教學」的互動

技能，並加大力度以提升學生的品德與公民教育。 

4.4 現時仍有部份地區還未實行小班教學。建議政府為這些地區的學校舉辦有關小

班教學的座談會，邀請有經驗的學校及老師出席，分享推行小班教學策略及方

法。 

4.5 現時已經有很多學校實施小班教學。建議政府協助這些學校舉辦「小班教學」

經驗分享會，讓學校多作交流，分享成功經驗，帶動良性互動發展，發揮互相

支持及互相學習的地區文化。 

4.6 現時教育局為推行「小班教學」的學校提供一名「額外有時限文憑教師」教席，

但申請時要學校提交所制訂的教學重點及具體安排，並要每學年提交檢討報

告。建議政府簡化這些行政工作，減省老師的工作量，為老師創造真正的教與

學的空間。 

 

5. 中學與小學的配合 

5.1 現時政府在中學中一級每班遞減 2 位學額。建議政府繼續在中學每年每班遞減

2 位學額，以便 6 年後在小學小班環境成長的小六學生有機會在中學接受小班

教學。 

 

結語 

「小班教學」已在香港的中小學逐步實施，本社熱切期待「小班教學」能儘快全面落實。

希望「小班教學」的成功實施，除了能加強教與學的效能外，更能讓師生突顯關愛，發

展敬師愛生文化；為提高人民素質及和諧社會創造有利條件。 

 


